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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教師評鑑施行細則 

民國99年06月0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細則依「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教師評鑑辦法」訂定之。 

二、 本學系教師評鑑綜合教學、研究及服務三項進行評鑑，受評人須填寫馬偕醫 

學院聽語學系教師教學、研究及服務成績考核評量表並附相關佐證資料以供審查。評

鑑項目中教學、研究及服務成績之總和須達70分以上，方為通過。 

三、 本學系教師之教學評分項目分為教學時數(40%)、教學評量(10%)、教學準備及教配合

（30%）、其他教相關事項（20%），各項計分準則如下: 

1.教學時數(40分)： 

(1)依每周課程實際上課時數含實驗計算教授每小時5分、副教授教授每小時4.5分、

助理教授每小時4分、講師每小時3.5分至滿分為止。 

(2)行政主管教學減免時數得計算教學時數。 

 

2.教學評量(10分)： 

(1)最多列舉三門課依所列課程平均得分計算 

(2)平均3.0得6分 

(3)低於3.0者每少0.1減1.5分 

(4)3.0-4.0(含)每增0.1加0.15分 

(5)4.0以上每增0.1加0.3至滿分為止 

(6)無評分時按平均4.0得分計算 

3.教學準備及教務配合（30分）： 

(1)使用 e化教學按時上傳教學大綱進度表與教材(0-15分) 

(2)按時批改作業及上傳期中、期末成績。(0-10分) 

(3)無缺課遲到早退並依規定辦理調補課事宜(0-5分) 

4.其他教相關事項（20分）： 

(1)教師成長活動網路教學創新教學其它請列舉。(0-10分) 

(2)擔任課程負責人(該課程有2位以上老師授課) (0-5分) 

(3)全科教學負責人。(0-2分) 

(4)其他相關事項請列舉。(0-5分). 

四、研究評量項目以近五年以下項目之研究成果計算： 

(一)已出版之著作、展演之成果、研發取得專利之成果。 

(二)主持國科會研究計畫、教學發展、產學合作或經學校同意之建教合 

作計畫。 

(三)其他研究成果。 

 

    各項權重如下： 

項目 權重 

學術論文歸類計分 50% 

國科會、政府機關及其他學術研究計畫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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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0% 

專業書籍 額外加分 

專利、發明 額外加分 

博士論文 額外加分 

 

    各項計分準則如下： 

1. 論文積分W值達3.0以上，以滿分計，3.0分以下，按比例計。 

2. 研究計畫 

國科會計畫每年每件15分。 

校外研究計畫每年每件10分。 

校內院內研究計畫每年每件7分。 

3. 產學合作每年每件5分。 

4. 專業書籍每章5分，最多20分。 

5. 專利發明每件5分，最多20分。 

6. 博士論文，核給20分。 

 

五、本學系教師之服務評分項目分為校內服務(50%)、學生輔導(30%)、校外服務（20%），

各項計分準則如下: 

1.校內服務(50分): 

(1)每項每學年計算由教師自行列舉並自評。 

(2)擔任一級主管10分、二級主管7分、一般委員5分、其他服務事項每項3-4分。 

(3)協助校內行政事項及學術活動事項。 

(4)其他校內服務事項請列舉。 

2.學生輔導(30分) 

(1)每項每學期採計由教師自行列舉並自評每項成績3-4 

(2)擔任導師與輔導老師社團指導老師 

(3)帶領學生參加活動或競賽 

(4)提供學生課業課外輔導 

(5)提供辦公室時間 

(6)其他學生相關事項請列舉 

3.校外服務(20分） 

(1)每項每學年採計由教師自行列舉並自評每項5分 

(2)擔任政府機關或學術機構要職 

(3)擔任專業學會理監事或幹部 

(4)期刊編輯或審查、審稿 

(5)校外演講公益活動 

(6)其他有助於本校聲譽之校外活動請列舉. 

六、教師評鑑項目採評分制，教學、研究及服務與輔導，總分為100分，各分項權重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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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類別 教學 T值比重 研究 R值比重 服務與輔導

S值比重 

教學類 50-70% 20-30% 10-20% 

一般類 40-50% 40-50% 10-20% 

研究類 20-30% 50-70% 10-20% 

 

各系、所、全人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各系、所)教師均得依意願自行選擇教學、一般或研

究之評鑑類別及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評分之彈性區間內所佔比重，各類調整以5%為

一個級距。  

選擇「研究類」者應符合每年有一件(含)以上由行政院所屬機關補助之研究計畫及5年

內至少有2篇(含)以上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且其論文在該類領域前20%；選擇

「教學類」者最近二學期平均大學部每週上課時數(含減授時數)應達各系、所平均前30% 

(含)以上。  

評鑑當時兼任本校二級學術及行政主管者得彈性相對調整服務與輔導之上限及教學之

下限，其比重相對增減至多20%。 

教師評鑑項目採評分制，教學、研究及服務，總分為100分，各分項權重 

如下： 

一、 未兼任行政主管者： 

評鑑項目 比例 

教學 30~45% 

研究 20~50% 

服務 15~40% 

 

二、 評鑑期間兼行政主管一年以上者： 

評鑑項目 比例 

教學 15~25% 

研究 25~35% 

服務 45~50% 

第七條、本辦法經系教評會通過，報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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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教師教學評量表 

姓名：                                              職稱：              

 

項目 說明 
佐證資料請 

依序編號 
自評 系教評 校教評 

教學時數 

(滿分 40 分) 

1.依每周課程實際上課時數含實

驗計算教授每小時 5 分、副教

授教授每小時 4.5 分、助理教

授每小時4分、講師每小時 3.5

分至滿分為止。 

2.行政主管教學減免時數得計算

教學時數。 

    

教學時數總分    

教學評量 

(滿分 10 分) 

1.最多列舉三門課依所列課程平

均得分計算 

2.平均 3.0 得 6 分 

3.低於 3.0 者每少 0.1 減 1.5 分 

4.3.0-4.0(含)每增 0.1 加 0.15 分 

5.4.0以上每增 0.1加 0.3至滿分

為止 

6.無評分時按平均 4.0 得分計算 

    

教學評量總分    

教學準備及 

教務配合 

(滿分 30 分) 

1.使用 e 化教學按時上傳教學大

綱進度表與教材(0-15 分) 

2.按時批改作業及上傳期中、期

末成績。(0-10 分) 

3.無缺課遲到早退並依規定辦理

調補課事宜(0-5 分) 

    

本項總分    

其他教學相關

事項 

(滿分 20 分) 

1.教師成長活動網路教學創新教

學其它請列舉。(0-10 分) 

2.擔任課程負責人(該課程有 2

位以上老師授課) (0-5 分) 

3.全科教學負責人。(0-2 分) 

4.其他相關事項請列舉。(0-5分). 

    

本項評量總分    

教學總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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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教師研究評量表 

  姓名：                   職稱：              

 

項       目 

(1) 

申請人

自評 

(2) 

佐證附

件編號 

(3) 

系教評

委員會

評分 

1學術論文歸類計分（50分） 

論文積分W值達3.0以上，以滿分計，3.0分以下，按比例計。 

   

2國科會、政府機關及其他學術研究計畫(40分) 

國科會計畫每年每件15分。 

校外研究計畫每年每件10分。 

校內院內研究計畫每年每件7分。 

   

3.產學合作研究計畫（10分） 

產學合作每年每件5分 

   

4.專業書籍（額外加分） 

專業書籍每chapter 5分，最多20分 

   

5.專利、發明（額外加分） 

專利發明每件5分，最多20分。 

   

6.博士論文（額外加分） 

核給20分 

   

總  分(最高以100分為限)    

 

註：自評項請附佐證資料 

專長領域 

升等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1.聽力、語言、言語暨吞

嚥科學與復健 

2.與聽力語言有關之臨床

醫學研究 

3.與聽力語言有關之其他

專業領域 

升等主論文: 

SCI或 SSCI論

文且(1) IF大

於 3.0或(2)論

文刊載期刊之

領域最佳排名

為前 30%。 

升等主論文: 

SCI或 SSCI論

文且(1) IF大

於 2.0或(2)論

文刊載期刊之

領域最佳排名

為前 50%。 

升等主論文: 

SCI或 SSCI論

文 

升等主論文: 

國科會優良期

刊 

論文總數 W值合計≥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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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教師服務評量表 

  姓名：                                          職稱：              

 

 

 

 

 

項目 說明 
佐證資料請 

依序編號 
自評 系教評 校教評 

校內服務 

(滿分 50 分) 

1.每項每學年計算由教師自行列舉

並自評 

2.擔任一級主管 10 分、二級主管 7

分、一般委員 5 分、其他服務事項

每項 3-4 分 

3.協助校內行政事項及學術活動事

項 

4.其他校內服務事項請列舉 

    

校內服務總分 
   

學生輔導 

(滿分 30 分) 

1.每項每學期採計由教師自行列舉

並自評每項成績 3-4 

2.擔任導師與輔導老師社團指導老

師 

3.帶領學生參加活動或競賽 

4.提供學生課業課外輔導 

5.提供辦公室時間 

6.其他學生相關事項請列舉 

 

   

學生輔導總分 
   

校外服務 

(滿分 20 分) 

1.每項每學年採計由教師自行列舉

並自評每項 5 分 

2.擔任政府機關或學術機構要職 

3.擔任專業學會理監事或幹部 

4.期刊編輯或審查、審稿 

5.校外演講公益活動 

6.其他有助於本校聲譽之校外活動

請列舉. 

 

   

校外服務總分 
   

服務總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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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教師行政配合評量表 

       姓名：                              職稱：              

 

一、 行政能力： 

1.組織規劃能力                □很好  □普通  □不好  □不知 

2.協調溝通能力                □很好  □普通  □不好  □不知 

3.處理方式                    □很好  □普通  □不好  □不知 

4.處理時效                    □很好  □普通  □不好  □不知 

 

二、 行政態度： 

1.行政配合度                  □很好  □普通  □不好  □不知 

2.處事態度                    □很好  □普通  □不好  □不知 

 

三、行政貢獻 

1.協助系所事務                □很好  □普通  □不好  □不知 

2.協助學院、學校事務          □很好  □普通  □不好  □不知 

 

 

 

                                                主管簽名：                  


